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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淄 博 市 财 政 局

淄人社字〔2022〕61号
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淄博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

政策细则的通知

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人社中心、财政金

融局，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文昌湖区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办发〔2022〕8号文件做好高校毕

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〔2022〕6号）、

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促进高

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政策细则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2〕

76号）要求，为指导各区县开展工作，现将《促进高校毕业生等



重点群体就业政策细则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,

确保政策快速落地、早见成效。贯彻落实情况和遇到的问题,请

及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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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科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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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政策细则

一、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

（一）适用对象

中小微企业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

业生，签订 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办理就业登记的，按照申领补

贴时招用人数和每人 1000元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

招用同一名高校毕业生的只补贴 1次，与一次性扩岗补助、一次

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
企业认定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

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资金来源

就业补助资金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

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、招用人员名单、高校毕业生毕

业证书复印件、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等。招用人员就业登

记、劳动用工备案等信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查。

（五）申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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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补贴申请。线下符合条件的企业向注册地所在的区县公共

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。

2.受理审核。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收到申报材料

后，比对就业登记、劳动用工备案等系统数据，核验毕业生身份，

一次性扩岗补助、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等政策享受情况，确

认补贴申领资格。

3.信息公示。对经审核确认符合补贴单位、人员信息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4.资金拨付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

服务机构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。

相关补贴信息同步录入“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”。

5.材料归档。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及时将相关业

务材料归档备查。

二、一次性职业介绍补贴

（一）适用对象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介绍毕业年度困难家庭高校毕业

生到本地就业，签订 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，按规定缴纳职工社会

保险费的，经审核确认，按每人 12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职业介

绍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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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主要包括：1.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

庭、低保边缘家庭毕业生；2.特困人员毕业生；3.孤儿毕业生；4.

重点困境儿童毕业生（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毕业生）；5.脱贫享

受政策人口（含防返贫监测帮扶对象）家庭毕业生；6.残疾人毕

业生；7.在读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。

（三）资金来源

就业补助资金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

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、介绍就业人员名单、高校毕业

生毕业证书复印件等。困难家庭毕业生身份、劳动用工备案、社

会保险缴纳等信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查。

（五）申报流程

1.补贴申请。线下符合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机构注册

地所在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。

2.受理审核。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收到申报材料

后，比对社会保险、劳动用工备案、就业登记等系统数据，核验

困难家庭毕业生身份，确认补贴申领资格。

3.信息公示。对经审核确认符合补贴单位、人员信息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4.资金拨付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

服务机构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。

相关补贴信息同步录入“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”。



— 6 —

5.材料归档。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及时将相关业

务材料归档备查。

三、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、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

险补贴

（一）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

1.适用对象

新业态平台或依托新业态平台灵活就业人员。

2.主要内容

对依托电子商务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、外卖、快递等新业态

平台灵活就业且办理就业登记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，按照购

买保险费数额一定比例给予平台或个人补贴，每人每年不高于

100元。

相关平台和个人通过商业保险公司购买的意外伤害保险，均

可按规定申领补贴。

3.资金来源

就业补助资金。

4.申报材料

（1）平台集中申报：

《淄博市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申请表》

（附件 1）、《淄博市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花

名册》（附件 2）、商业保险机构出具的保险费收费发票和被保

险人名单原件及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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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个人申报：

商业保险机构出具的保险费收费发票原件及复印件。

从业人员就业登记信息和社会保险信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核查。

5.申报流程

（1）补贴申请。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实

行“先缴后补”，符合申报条件的新业态平台或灵活就业个人，

向机构注册地所在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。

（2）受理审核。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收到申报

材料后，比对市场监管、社会保险、商业保险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

系统数据，对申请人的申请条件（社会保险费缴纳、工商登记注

册等）和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同时核实新业态平台信息，确认补

贴申领资格。

（3）信息公示。对经审核确认符合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

外伤害保险补贴人员信息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（4）资金拨付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各区县公共就业和

人才服务机构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请平台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

本账户或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，相关补贴信息同步录入

“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”。

（5）材料归档。各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及时将相

关业务材料归档备查。

（二）家政服务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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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适用对象

在淄博市行政区域内的家政服务机构（进行工商注册或民办

非企业单位登记，以家庭为服务对象，向家庭提供各类劳务，经

营主业为家政服务、养老服务、社区照料服务、病患陪护服务或

残疾人托养服务等服务事项）及从事家政服务业的个体工商户。

2.主要内容

家政服务机构为 16至 60周岁从业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或

含意外伤害保险的商业综合保险，按照每人每年不高于 100元的

标准给予补贴。

相关机构、个体工商户通过商业保险公司购买的意外伤害保

险或含意外伤害保险的商业综合保险，均可按规定申领补贴。

3.资金来源

就业补助资金。

4.申报材料

家政服务机构与就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（含三

方协议）、商业保险机构出具的保险费收费发票和被保险人员名

单复印件、家政服务机构营业执照（其他证照）原件及复印件。

5.申报流程

（1）申请

①网上申请。登录“山东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网上服务大厅”向

家政服务业机构所在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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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现场申请。家政服务业机构向所在区县行政服务中心人社

窗口提出申请。

（2）审核

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应及时受理家政服务业机构

的补贴申请，对申请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与核

对。核对无误后，将享受意外伤害保险的单位名称、人员名单（含

隐藏部分字段的身份证号）、补贴标准和具体金额等向社会公示

（公示期 5个工作日），无异议的，将补贴信息录入“山东省公共

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（家政服务业板块）”。

（3）拨付

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汇总、审核申报材料，审查合格

的，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家政服务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

户（个体工商户支付到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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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淄博市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申请表

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机构名称
社会统一

信用代码

申 报 人
身份证

号码

联系

电话

申报类型
□电子商务 □网络约车 □网络送餐 □快递物流

□其它新就业形态

申领机构

银行账号

户 名

开 户 行

银行账号

意外伤害保险

补贴标准
每人 元/年

补贴起止

时间

自 年 月 至

年 月

申请补贴人数 申请金额 核补金额

本单位（本人）承诺申报材料属实，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骗取补贴费用的行为，

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申 报 人（签字）：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县公共就业

和人才服务

机构审核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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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淄博市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花名册

申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号
投保金额

（元/人/年）
拟申请补贴金额

（元）
联系电话 备注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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